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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招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做好我区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

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

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学〔2021〕3号）和《自治区

招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的通知》（宁招委办〔2023〕4号）精神，现就做好我区 2024年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通知如下：

一、艺术类考生报名

（一）报考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的考生须在我区参加艺术考

试报名。符合我区普通高等学校本年度招生报考条件且具有一定

艺术专长者均可报考，报考普通高校文史、理工类考生，可兼报

艺术类专业科类。

（二）艺术类专业分为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

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戏曲类 7个科类。考生报

名时参照《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本科招生专业与省级统考科类对

应关系一览表》（附件 1），选择本人报考的艺术类专业科类，不

得跨类别兼报。报考音乐类的考生，可兼报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

方向，报考表（导）演类的考生，可兼报戏剧影视表演、服装表

演、戏剧影视导演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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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类的考试内容及考试形式按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其他

6个科类的省级统考由我区统一组织实施，其中表（导）演类采

取与其他省份联合组织的方式实施。

（三）报考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以下简称“高校校考”）

的考生须参加我区省级统考，并取得专业考试合格证，方具备参

加高校校考报考资格。

（四）省级统考报名与普通高考报名同时进行，时间为 2023

年 11月 1日至 5日，逾期不予补报。

（五）在 2024年普通高考报名网上填报时，须填写兼报艺

术，并填写艺术类专业科类。2023 年 11月 27日后，考生登录

宁夏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报名系统，打印本人省级统考准考

证。

所有艺术类考生报名时，需缴纳报名考试费，收费标准以最

新批复为准。

（六）各县（市、区）教育考试中心于 2023年 11月 13日

前，完成兼报艺术类专业考生的信息确认和缴费工作。

二、艺术类专业考试

艺术类专业考试分省级统考和高校校考。

（一）省级统考

1.考试内容。

全区采取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的形式，各科类省

级统考的科目、分值、考试内容、考试要求、考查范围以《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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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招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的通知》（宁招委办〔2023〕4 号）中的附件 1（《宁夏回族自治

区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说明（试行）》）为准。

2.考试形式。

舞蹈类全部科目实行考生现场考试，评委现场独立打分；播

音与主持类全部科目和音乐类视唱、声乐、器乐科目实行“考评

分离”，考生现场录音录像，考后统一组织评分；书法类全部科

目和音乐类乐理、听写科目采用笔试形式，全区统一组织实施；

美术与设计类全部科目采用笔试形式，由地市级教育考试中心组

织，统一网上评卷；表（导）演类的考试形式另行通知。

3.考试时间与地点。

具体考试时间与地点见附件 2。

4.考试相关要求。

考生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准考证接受安检，身份验证通

过后方可参加考试。严禁将手机等违规物品带入考点。

考生必须严格按照准考证上的时间安排、考试分组及要求进

入考点备考，根据考试系统随机编排参加考试。考生不按时到达

考点备考、不按照考试系统编排参加考试的，视为缺考，不再安

排考试，责任自负。

各县（市、区）教育考试中心负责组织考生报名、核对考生报

名信息、指导考生打印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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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绩公布。

我区省级统考成绩、省级统考合格分数线将于 2023年 12月

底在宁夏教育考试院网站公布，同时公布省级统考成绩一分段表。

考生本人登录宁夏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报名系统，自行打印

省级统考合格证。

（二）高校校考

1.2024年起，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所有高校校考工作均

在学校所在地组织。凡报考高校校考的考生，持我区省级统考合

格证，按照所报高校有关要求参加考试。

2.省级统考已涵盖的专业，在宁招生的高校原则上直接使用

省级统考成绩作为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少数专业特色鲜明、人

才培养质量较高的艺术院校，对考生艺术天赋、专业技能或基本

功有较高要求的高水平艺术类专业，可按程序向教育部申请在省

级统考基础上组织校考。组织校考的高校要结合人才培养定位，

加强与省级统考的衔接，科学合理确定校考形式。要积极采取线

上考试或使用省级统考成绩进行初选等方式，严格控制现场校考

人数，原则上不超过相关专业计划的 6至 8倍。

3.在我区招收艺术类专业的招生院校，应在高考艺术类信息

交互系统及时报送合格考生信息。对因招生院校报送的数据不及

时、内容不准确以及数据结构不规范等影响考生投档或录取的，

遗留问题由招生院校负责。

三、艺术类计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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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

类本科专业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可继续试

点不编制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以下简称来源计划）。除上述高

校及相关专业以外的高校艺术类本科专业及所有高职（专科）院

校艺术类专业，均须按照艺术文、艺术理分别编制来源计划，并

明确各专业所属艺术类别（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播

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戏曲类 7个科类中的一类，

音乐类须明确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 2个方向，表〈导〉演类须明

确戏剧影视表演方向、服装表演方向、戏剧影视导演方向 3个方

向）。未经教育部批准的艺术类专业，不得编制招生来源计划。

四、艺术类划线

（一）文化课分数线。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分别按艺

术文、艺术理划定本、专科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

（二）省级统考成绩合格线。根据考生成绩和招生计划，按

一定比例划定各科类省级统考合格线。

五、批次及志愿设置

艺术类专业招生分本科艺术类 A 段、本科艺术类 B段和高

职（专科）院校艺术类专业三个批次。

（一）本科艺术类 A段。包括独立设置的艺术院校、经教

育部批准参照独立设置艺术院校管理的普通高校和教育部批准

组织艺术校考的普通高校或专业。实行顺序志愿投档录取模式，

设置 1个院校志愿、6个专业志愿和 1个专业调剂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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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科艺术类 B段。包括除艺术类 A段以外的其他院

校艺术类本科专业。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按艺术类专业

科类投档，每个专业科类设置 8个平行的院校志愿，每个院校志

愿设置 6个专业志愿和 1个专业调剂志愿。

（三）高职（专科）院校艺术类专业。包括所有招生院校的

艺术类高职（专科）专业。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按艺术

专业科类投档，每个专业科类设置 6个平行的院校志愿，每个院

校志愿设置 6个专业志愿和 1个专业调剂志愿。

实行顺序志愿投档录取模式的院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的计

划面向未被录取的合格考生征集志愿，征集志愿设置 1个院校志

愿；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模式的院校，录取结束后仍未完成的

计划，面向未被录取的合格考生征集志愿，仍采用平行志愿投档

录取模式，征集志愿设置原则上与原批次相同。

六、艺术类投档规则

（一）本科艺术类 A段：按照考生填报的院校志愿，将高

考总分（统考成绩总分与政策性照顾分值的总和，下同）达到我

区艺术专业各科类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且省级统考成绩合格

的考生档案，全部投放给院校，由院校依据本校《招生简章》中

向社会公布的录取规则择优录取。

（二）本科艺术类 B 段：高考总分达到我区艺术类专业各

科类文化课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且省级统考成绩合格，分艺

术文或艺术理，遵循考生志愿，按综合分成绩排序，按专业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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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以 1:1比例投档，由院校依据本校《招生简章》中向社会公

布的录取规则择优录取。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美术

与设计类、书法类综合分成绩按高考总分占 50%、省级统考成绩

（按总分 750分折算，下同）占 50％的比例计算，播音与主持

类综合分成绩按高考总分占 70%、省级统考成绩占 30％的比例

计算，考生综合分成绩相同时，按省级统考成绩排序；省级统考

成绩相同时，按高考总分、语文、外语单科成绩顺序排序。

综合分成绩满分为 750分，各科类具体折算办法为：

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的

综合分成绩=高考总分×50%+省级统考成绩×2.5×50%。

播音与主持类的综合分成绩=高考总分×70%+省级统考成

绩×2.5×30%。

（三）高职（专科）院校艺术类专业：高考总分达到我区艺

术类专业各科类文化课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且省级统考成绩

合格，投档规则参照本科艺术类 B段。

七、艺术类投档录取顺序

（一）本科艺术类 A段顺序志愿投档录取；

（二）本科艺术类 B段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三）高职（专科）艺术类专业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八、违规考生处理

参加省级统考或高校校考被认定违规行为的考生，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确定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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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和规定严肃处理，并将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涉嫌犯罪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附件：1.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本科招生专业与省级统考科类对

应关系一览表

2.艺术类专业考试时间与地点

自治区招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10月 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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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本科招生专业与省级

统考科类对应关系一览表

序号 统考科类
对应招生专业

统考科目和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1 音乐类

130201 音乐表演 0101 音乐表演：101-乐理，102-听
写，103-视唱，104A-器乐 104B-声
乐130209 流行音乐

130202 音乐学

高校可根据本校人才培养需要，从

0101音乐表演或 0102音乐教育中

自主选择统考对应科目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0102音乐教育：101-乐理，102-听
写，103-视唱，104A-器乐 104B-声
乐（器乐、声乐科目设主、副项，

由招生高校自主确定主、副项安排）

130210 音乐治疗

130212 音乐教育

130308 录音艺术

02 舞蹈类

130204 舞蹈表演

201-舞蹈基本功，202-舞蹈表演，

203-舞蹈即兴

130205 舞蹈学

130206 舞蹈编导

130207 舞蹈教育

130208 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

130211 流行舞蹈

03
表（导）演

类

130301 表演（戏剧影视表演）

301-文学作品朗诵，302-自选曲目

演唱，303-形体技能展现，304-命
题即兴表演

130313 戏剧教育

130314 曲艺△

130315 音乐剧△

130301 表演（服装表演）
305-形体形象观测，306-台步展示，

307-才艺展示

130306 戏剧影视导演
301-文学作品朗诵，304-命题即兴

表演，308-叙事性作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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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统考科类
对应招生专业

统考科目和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4
播音与主

持类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401-作品朗诵，402-新闻播报，403-
话题评述

05
美术与设

计类

130401 美术学

501-素描，502-色彩，503-速写（综

合能力）

130402 绘画

130403 雕塑

130404 摄影

130406 中国画

130407 实验艺术

130408 跨媒体艺术

130409 文物保护与修复

130410 漫画

130411 纤维艺术

130412 科技艺术△

130413 美术教育

130501 艺术设计学

130502 视觉传达设计

130503 环境设计

130504 产品设计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130506 公共艺术

130507 工艺美术

130508 数字媒体艺术△

130509 艺术与科技△

130510 ൴䈉�10

1305 5 ൴䈉�1013056 工艺美术 设计1305 6 工艺美术13059 数字媒体计13051 漫画1305 3 数字媒体术术
050�05

1
0�05

素描02�闻播报 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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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统考科类名称后标记“★”的，可通过省际联考、校际联考等方式

实施。

2.专业名称后标记“△”的，相关招生高校可对应该专业所在的省级

统考科类，也可根据人才培养需要，跨科类科学确定该专业与其他省级统

考科类的对应关系。

3.序号 0*为统考科类代码，*01、*02、*03 等为统考科目代码。组考

单位可根据统考科类特点设置模块化的考试科目，供考生自主选择报考。

序号 统考科类
对应招生专业

统考科目和代码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07 戏曲类★

130201 音乐表演（戏曲音乐）

0701京剧器乐：702-器乐演奏，707-
唱腔不同板式演奏，708-简谱视唱，

709-简谱视奏，704A-乐理

0702地方剧种器乐：702-器乐演奏，

708-简谱视唱，709-简谱视奏，

704A-乐理

130203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戏曲音乐）

0703戏曲作曲：701-唱腔写作与音

乐写作，702-器乐演奏，703-戏曲

唱腔演唱，704-乐理，705-听写，

706-五线谱视唱

130301 表演（戏曲表演）

0704京昆表演：710-表演基础，711-
剧目片段

0705地方剧种表演：710-表演基础，

711-剧目片段

0706戏曲舞台监督：710-表演基础，

711-剧目片段，712-戏曲基础理论

0707戏曲形体：713-基本功与毯子

功，714-把子功与身段功

130306
戏剧影视导演

（戏曲导演）

715-戏曲表演片段或才艺展示，

716-戏曲剧目分析，717-命题编讲

故事，718-命题单人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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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艺术类专业考试时间与地点

科类 考试时间和地点 备注

美术与

设计类

考试时间：2023年 12月 2日至 3日。

考试地点：银川高级中学、石嘴山市光明

中学、吴忠中学、固原三中、中卫二中

各科目考试时间以

准考证为准。

书法类
考试时间：2023年 12月 3日。

考试地点：（具体考试地点见准考证）

各科目考试时间以

准考证为准。

音乐类

考试时间：2023年 12月 8日至 10日。

面试地点（视唱、声乐、器乐科目）：宁

夏大学贺兰山校区

笔试地点（乐理、听写科目）：银川高级

中学

各科目考试时间以

准考证为准。

舞蹈类
考试时间：2023年 12月 8日至 10日。

考试地点：宁夏大学贺兰山校区

各科目考试时间以

准考证为准。

播音与

主持类

考试时间：2023年 12月 10日。

考试地点：宁夏大学贺兰山校区

各科目考试时间以

准考证为准。

表（导）

演类
另行通知


